
非自願個案處理流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    
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

      
 

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

註: 

立即性危險：1.自傷、自殺、傷人意圖。 

            2.情緒性反應。 

非自願個案通報 

由各單位主管進行初步評估並通報人事室
及教官室（校安中心）完成校安通報 

 

當事人是否願
意接受 EAP 服務 

通報當事人主管

或相關單位加強

關懷協助（如為自

殺個案，並同時通

報自殺防治中心）  

 

持續定期追蹤（月如：1個月、3 個月或半年） 

通報警消單位強制送醫

治療並通知家屬 

並同時通知家屬 

安排 EAP 服務或轉介醫療機構進行心理治療 

填寫非自願個案處理自行檢核表依規定存檔 

初步評估是否有立

即危險（註 1) 

是 否 

依個案情形如有必要再予轉介 

是 

否 

附件 5 

結案 

非自願個案定義：具

有自傷（殺）、傷人

或嚴重情緒困擾，且

非出於個人意願接

受諮商，而需由他人

協助轉介之人員。 

 

評估當事人改善情形

是續談 

1.採取適當的工作調

整及管理措施。 

2.必要時提供直屬主

管管理諮詢或針對

受影響同仁提供個

人或團體諮詢服務。 

否 

否 

是 


